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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咸宁市排放源统计技术咨询项目

询价邀请函

1、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2025年度咸宁市排放源统计技术咨询项目
1.2项目编号：2026042901
1.3项目内容：见附表（采购内容及服务要求）
1.4项目预算：9.5万元

1.5最高限价：9.5万元

2、供应商资格要求

2.1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具有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等相关有效证件；

2.2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上查询无“失信惩戒”信息（提供网页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并加盖公章）；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上查询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

2.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3、特定资格要求

无。

4、询价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报价者，请于2026年4月30日-2026年5月12日（法定工作日），每日8:30—12:00时，14:30—17:3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咸宁市生态环境局512办公室获取询价文件。

5、报价文件的递交

5.1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10:00时（北京时间），地点为咸宁市生态环境局512办公室。

5.2递交截止时间之后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不接受邮寄方式提交报价文件及报价文件的修改文件。
6、询价时间及地点

询价时间2026年5月12日上午10:30时（北京时间），在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六楼视频会议室进行询价。

7、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女士 

电  话：0715-8898871

采购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

1.负责筛选确定名录库；

2.对数据突变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3.按照国家、省关于市级环统审核要求对年报、季报进行审核；

4.对国家、省反馈问题分析给出修改意见，指导各县市区核实修改；

5.按照有关比例要求开展现场质量核查，并配合开展省级核查工作；

6.编制年度环统工作技术分析报告、年报工作总结报告、排放源统计质量核查报告；

7.配合市级完成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库制定；
8.组织开展环统培训；

9.甲方安排的与环统相关的其他工作。

二、服务要求
1.乙方根据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有关文件和技术规范，制定本片区《技术服务方案》，经甲方审核通过后全面组织实施。

2.跟踪负责咸宁市排放源统计报告提交进度和数据质量情况，提出整改和完善数据质量的建议，向甲方提交排放源统计阶段性数据分析报告。

3.根据生态环境部排放源统计的产排污量核算、汇总数据和成果数据审核评估规则及国家、省级反馈的排放源统计问题，对全市排放源统计数据包括产排污量核算、汇总数据、成果数据等进行审核和评估，分析评价数据的全面性、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一致性、合理性、逻辑性及准确性。确保咸宁市排放源统计年报数据最终通过国家审核。

4.组织开展咸宁市排放源统计数据现场质量核查工作，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编写和提交排放源统计质量核查报告，配合开展省级环统核查相关工作。

5.对2025年度咸宁市排放源统计名录信息库、产排污量核算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编制2025年度年报工作总结和技术分析报告。

6.完善项目档案材料，及时提交甲方，配合甲方将项目成果进行归档。

报价文件的装订和密封

1、报价文件至少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报价单原件。报价文件装订成册并密封递交，递交份数一份。

2、报价必须密封和加盖供应商公章后递交，包装上应注明采购编号、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及“ （询价时间）前不得启封”的字样。

3、供应商提供的未按要求密封和签章的报价文件为无效文件，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将拒收。

4、递交报价文件时，另外单独手持一份授权书原件。
成交办法（最低价）

询价小组应当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报价最低为成交供应商。


